
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管理
领域

违法      
事项

设定依据
不予行政处罚           

的情形
不予行政处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
措施

权力层级

1

传染病
防控监

督

对医疗机构
未对有关人
员进行相关
法 律和专
业技术、安
全防护以及
紧急处 理
等知识培训

的处罚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 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
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
款：（二）未对有关人 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
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 的培训的。《医疗废物管理
行政处罚办法》第二条 医疗卫 生机构有《条例》第四
十五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逾期不
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二）未对
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 及紧急
处理等知识培训的。

首次违反且当事人在限
定时限内改正违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2

传染病
防控监

督

对医疗机构
未对医疗物
进行登记或
者未保存记
资料的处罚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
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
款：（四）未对医疗 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
的。《医疗废物管理行政处罚办法》第二条 医疗卫生机
构有《条例》第四十五条规 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三）未对医疗废物进
行登记或者未保 存登记资料的。

首次违反且当事人在限
定时限内改正违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3

传染病
防控监

督

对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人
员未接受消
毒技术培训
、掌握消毒
知识的情况

《消毒管理办法》第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应当接
受消毒技术培训、掌握消毒知识，并按规定严格执行消
毒隔离制度。第四十一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五
、六、 七、八、九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
病暴发的，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首次违反且当事人在限
定时限内改正违法行
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4

消毒产
品卫生
监督

对经营单位
消毒产品的
命名、标签
、宣传等不
符合规定以
及生产经营
的消毒产品
无生产企业 
卫生许可证
或新消毒产
品卫生许可
批准文件卫
生安全评价
不合格或产
品卫生质量
不符合要求

的处罚

《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消毒产品的命名、标签
（含说明书）应当 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有关规定。 
消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不
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第四十三条 消毒产品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 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
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卫生部2004年
12月23日对上海市卫生局关于《消毒管理办法》有关适
用问题的复函：你局《关于〈消毒管理办法〉适用有关
问题的请示》（沪卫法[2004]18号）收悉。经研究，答
复如下： 一、《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消毒
产品的命名、标签（含说明书）应当符合卫生部的有关
规定。消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
书）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
疗效果。”产品说明书的内容应当符合卫生部门卫生许
可批准文件的有关规定。二、消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
书）和宣传内容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
二款的规定，应当对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处罚。如果经销
商违规宣传的。

首次经营的消毒产品卫
生质量不符合求，但经
营者在采购消毒产品时
已经索了有效证件，对
经营者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包容观察、
现场教育、
劝导示范、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5
公共场
所卫生
监督

公共场所经
营者安排未
获得有效健
康合格证明
的从业人员
从事直接为
顾客服务工

作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
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者个人，卫生防疫机构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吊销"卫生
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二)未获得"健康合格证"，而从事
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八条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
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的。

首次发现安排1名持过期
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
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
工作，过期期限不超过7
天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6
放射卫
生监督

对医疗机构
未给从事放
射工作的人
员办理《放
射工作人员
证》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第六条一款、第二
款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放射工作单位负责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其申请办理《放射
工作人员证》。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向为其
发放《放射诊疗许可证》的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办理《放
射工作人员证》。第三十九条 放射工作单位违反本办
法，未给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医疗机构未给从事放
射工作的人员办理《放
射工作人员证
》的行为，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的，不予处罚：
（一）放射工作人员已
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个人剂量监测、开
展放射防护有关法律知
识培训，首次发现仅未
办理《放射工作人员证
》；（二）在责令改正
期限内改正，没有造成
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7
医疗卫
生监督

医疗机构未
将相关信息
纳入院务公
开范围向社

会公开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
正违法行为，且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2.2021年11月
1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的通知（国发〔2021〕27号）
（九）坚持行政处罚宽严相

济......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国务院关于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
验区改革试点经验的要求，全面
落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的规定，根据实际制定发布
多个领域的包容免罚清单；对当
事人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
的，采取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教育

、引导、督促其自觉守法。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8
医疗卫
生监督

未按规定办
理延续执业
注册有效期
限的护士在
本机构从事
诊疗技术规
范规定的护
理活动的处

罚

《护士条例》第二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根据国务
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和在医疗卫生机构
合法执业的护士数量核减其诊疗科目，或者暂停其6个月
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国家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
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二）允许未取得
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
业地点变更手续、延续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机构
从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

医疗机构使用未按规定
办理延续执业注册有效
期限的护士在本机构从
事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
护理活动，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的，不予行政处
罚：1.首次违反；2.违
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
日；3.涉案护士人数不
足3人；4.在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
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
限期内改正；5.未造成
危害后
果；6.其他可以认定为
轻微情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9
医疗卫
生监督

未制定、实
施本机构护
士在职培训
计划的处罚

《护士条例》第三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一）未制定、实施本机
构护士在职培训计划或者未保证护士接受培训的。

医疗卫生机构未制定、
实施本机构护士在职培
训计划，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不予行政处
罚：1.首次违反；2.违
法行为持续时间不足30
日；3.涉案护士人数不
足3人；4.在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发现前主动改
正，或者在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
限期内改正；5.未造成
危害后果；6.其他可以
认定为轻微情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10
职业卫
生监督

未按照规定
制定职业病
防治计划和
实施方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二）未采取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的；《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
条第（一）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的。

未按照规定制定职业病
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
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的，
不予行政处罚 ：（一）
首次违法；（二）违法
行为轻微并在责令改正
期限内
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11
职业卫
生监督

未按照规定
建立、健全
职业卫生管
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
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二）未采取本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职业病防治
管理措施的；《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四十八
条第（三）项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的。

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同时符合下列
条件的，不予行政处
罚：（一）首次违法；
（二）违法行为轻微并
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
正，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12
职业卫
生监督

未建立职业
病诊断管理

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当事人在限定期限内改
正违法行为，且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
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
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
以不予行政处罚。2.2021年11月
1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的通知（国发〔2021〕27号）
（九）坚持行政处罚宽严相

济......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
国务院关于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
验区改革试点经验的要求，全面
落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
罚”的规定，根据实际制定发布
多个领域的包容免罚清单；对当
事人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
的，采取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教育

、引导、督促其自觉守法。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13
母婴保
健监督

未建立真实
完整的终止
妊娠药品购
进记录或者
未按照规定
为终止妊娠
药品使用者
建立完整用
药档案的处

罚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
妊娠的规定》第二十条，经批准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的机构未建立真实完整的终止妊娠药品购进记录，或者
未按照规定为终止妊娠药品使用者建立完整用药档案
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给予警告，并可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医
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进行处理。

首次发现未建立真实完
整的终止妊娠药品购进
记录,或者未按照规定为
终止妊娠药品使用者建
立完整用药档案的不予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现场教育、
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回访等

县级以上人
民 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



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管理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从轻行政处罚    

的情形
从轻行政处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  
措施

权力层级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管理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减轻行政处罚  

的情形
减轻行政处罚的依据

后续监管  
措施

权力层级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于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序号 管理领域 违法事项 设定依据
免于行政强制措施   

的情形
免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

后续监管            
措施

权力层级

1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